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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设立招商信息奖。注册资金100万美元以上的外资项目，项目落户后，经市发展外向型经济工作领导小组核定后，给予项目引荐人信息奖。每注册100万美元(现汇进资达到注册资本的30%)，奖励1000元，以此类推计算奖励金额。如购地办厂项目，奖金在项目注册后兑现一半，在投产后全部兑现;如租赁厂房的，奖金在项目注册并投产后一次性兑现。
2、设立中介和代理招商奖。社会中介机构和人员引进的生产经营创税型项目(即工业、旅游、农业产业化项目)，经工商注册登记并建成投产后，由市财政按下列标准给予一次性奖励：固定资产实际进资300—500万元的奖励1.5万元;501—1000万元的奖励3万元;1001—2000万元的奖励5万元;2001—3000万元的奖励8万元;3001—5000万元的奖励12万元;引进5001万元以上固定资产投资项目，每增加1千万元固定资产投资增加奖励0.5万元;超过1亿元奖励15万元(奖励项目不得参加全市招商引资考核)。项目投产验收后兑付。
3、设立引进大型工业项目特别奖。对引进固定资产投资5000万元以上、且当年进资3000万元以上的内资项目或注册600万美元以上、且当年现汇进资300万美元以上的外资项目或两年内纳税达100万元以上的项目，给引进单位奖励3万元，奖金的60%用于奖励参与招商的工作人员。一个项目只表彰奖励一次。奖金待项目建成投产时兑付。
4、设立招商引资先进奖。市专业招商小分队全面完成任务且考评达标的，每个奖励1万元;市属单位一类招商小分队全面完成任务且考评达标前6名的，分别给予1万元、0.9万元、0.8万元、0.7万元、0.6万元、0.5万元奖励;乡镇一类招商小分队全面完成任务且考评达标前3名的，分别给予1万元、0.9万元、0.8万元奖励;从全面完成任务且考评达标的市属单位二类招商小分队中评出前6名、乡镇二类招商小分队中评出前3名，每个给予0.5万元奖励。
6、实行财、税奖励制。对新引进年纳税100万元以下的企业，其增值税地方所得部分的30%奖励给引进单位，一定3年不变，每年每个项目最高不超过10万元;对新引进年纳税100万元以上企业，其增值税地方所得部分的20%用于奖励给引进单位，一定3年不变，每年每个项目最高不超过15万元;给引进单位的奖励中可拿出50%奖给引资有功人员。市专业招商小分队或市直单位招商小分队新引进安排在乡镇落户的项目实现的税收，其附加税全额计入乡镇财力;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所缴税收地方所得部分的50%返还该龙头企业种植基地所在乡镇。计税企业由市外经贸局认定，财力计算由财政、国税、地税负责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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